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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4               证券简称：亿纬锂能               公告编号：2021-198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22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22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部零

号会议室，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七路38号。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独立董事汤勇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51人，代表公司股份769,845,08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0.55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644,749,98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3.96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45人，代表公司股份

125,095,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89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345人，代表股份125,095,101股，占公司总股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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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589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联股东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刘金成、骆锦红、刘建华、江敏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7,116,496股，表决结果为： 

同意126,826,0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51%； 

反对10,270,669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5%；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804,63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278%； 

反对10,270,669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5%；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联股东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刘金成、骆锦红、刘建华、江敏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7,116,496股，表决结果为： 

同意127,395,70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106%； 

反对9,700,988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50%；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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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15,374,31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433%； 

反对9,700,988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50%；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刘金成、骆锦红、刘建华、江敏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7,116,496股，表决结果为： 

同意127,395,70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106%； 

反对9,700,988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50%；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15,374,31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433%； 

反对9,700,988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50%；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742,013,13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47%； 

反对27,812,156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27%；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97,263,14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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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27,812,156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27%； 

弃权19,8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楚怡律师、游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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